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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进一步落实防范学生 
溺水事故工作措施的紧急通知 
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，泉州开发区社会事业局，台商投资区教

育文体旅游局，市属中等职业学校、市直中小学、幼儿园： 

4 月 2 日下午，晋江灵源街道林格小学四年级学生刘某（男，

10 岁，湖北保康县人）、张某（男，10 岁，四川古蔺县人）两

名学生外出游玩溺亡；4月 17 日下午，晋江东石镇志诚幼儿园大

班学生颜某（女，6 岁，湖北人）、东石镇廷都中心小学一年级

学生罗某（女，7 岁，四川人）两人落井溺亡。近期接连发生中

小学幼儿园学生溺水事故，教训十分惨重，警钟再次敲响！事件

发生后，市领导郑新聪书记、康涛市长、周真平副市长等均作出

批示，要求各地各校必须汲取事故的沉痛教训，引起为戒，防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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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似事故再次发生；要求高度重视防溺水工作，切实采取有效措

施，组织加强学生安全教育，尤其是学生课余和校外安全的教育，

下阶段天气转暖，中小学生戏水增多，要进一步加强防范学生溺

水事故安全工作措施，切实遏制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。 

各地各校要立即行动起来，认真贯彻落实市领导批示精神，

按照《泉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切实做好防范中小学学生溺水

事故工作的通知》（泉政办〔2012〕96 号）要求和4月8日召开

的全国学校安全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工作部署，进一步加强学生安

全教育特别是防溺水教育，严防学生溺水事故的发生，确保学生

生命安全。现就有关工作再次紧急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要进一步加强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，建立课后安全提醒

和防溺水工作分析研判制度。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对防溺水工作

再动员、再部署、再落实，采取有力措施坚决遏制学生溺水事故

的发生。春、夏季节，各地各学校要在主要道路口、校门口醒目

位置设置防溺水提醒标志标牌，利用每天上、下午放学前最后一

节课，开展“每天5分钟”安全教育，并经常通过校园网、电子

显示屏、广播、电视、宣传橱窗、板报、横幅标语等载体，宣传

介绍防溺水安全常识。各校要积极利用泉州市安全教育平台开展

在线防溺水安全教育，严格落实每年12课时安全教育课程，要反

复告诫学生不得私自下海或到江河、湖泊、溪潭、水库、废弃坑

洼游泳、嬉水；不擅自结伴游泳，不在无家长带领的情况下游泳，

不到不熟悉、无安全设备和无救护措施的水域游泳。发现同伴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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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时应立即寻求救援，不盲目下水自行营救，避免因盲目施救导

致溺亡事故发生。 

二、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要组织开展防溺水“六个一”

活动和“四不一会”教育。各校要深入开展防溺水“六个一”活

动(即召开一次全校师生防溺水安全教育大会、各班出一期以防

溺水安全教育为主题的黑板报、进行一次以“关爱生命，远离溺

水伤害”主题班会活动、进行一次以“关爱生命，远离溺水伤害”

为主题征文比赛、开好一次围绕“防溺水安全教育活动”的家长

会，强化家长的监护责任)；贯彻落实“四不一会”教育，即不

在无成年人带领下私自下水游泳、不擅自结伴游泳、不到无安全

保障水域游泳、不在上下学途中戏水玩耍、学会科学有效的自护

自救方法，同时教育学生在遇落水者的紧急情况下不要贸然施

救，而是就近向成年人求助。 

三、要再次组织广大教师开展一次以“防溺水”为主题的安

全工作大家访活动。要密切家校联系，通过《告家长一封信》、

家长会、家访、电话、校讯通、手机短信和学校网络、QQ 群、微

信群等形式及途径，联系每一个学生和家长，以近期发生的惨痛

案例教育学生及警示家长，宣传游泳安全知识，向每个学生及家

长发布防溺水安全常识提示，进一步增强家长的安全意识和责任

意识。要特别做好 6－14 岁小学生、农村“留守儿童”、进城务

工人员子女等重点学生的防溺水安全教育。要通过大家访活动，

切实增强家长的安全意识，使家长在放学期间切实担负起监护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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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责任，加强对孩子的安全监管。 

四、要进一步动员社会力量参与防范学生溺水和水域隐患排

查整改工作。根据《福建省预防中小学生溺水事故管理暂行办法》

（闽教安〔2015〕18 号）的有关规定，要建立政府主导、各尽其

责、部门协作、社会参与、乡村为主、联防联控的防范工作机制。

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各校要设立举报电话，发动全社会积极参与

排查安全隐患水域，接受安全隐患举报，经核实后，要积极主动

提请地方政府及乡镇（街道）、村（居）、社区、责任单位，加

强重点水域安全管理，开展学生上下学途经路线和经常活动的区

域、水域的排查巡查，危险坑洼、水域需填埋的及时填埋，不能

填埋的及时设置安全警示标牌，设立安全隔离带、防护栏等设施，

及时消除可能造成学生溺水事故的安全隐患。 

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要按照通知要求，结合各地各校实

际，细化安全教育方案，强化工作措施，确保安全教育取得实效。

各地和市直学校开展安全教育的情况要于 4 月 28 日下午下班前

报告市教育局学校安全工作科。 

 

泉州市教育局 

2016 年 4 月 19 日 

 

 

  抄送：省教育厅、市委办、市府办、市安监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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